
 

 

不通过 

河海大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申请流程 

 

发明人在科研管理系统-知识产权-著作权提案中 

登记并提交技术披露信息等材料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审核                  退回修改或终止 

 

科技处成果科登记备案 

 

发明人在科研管理系统-科技事项中 

申请“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”等用印 

及河海大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

 

学院审核，成果科审核，科技处处领导审核 

 

发明人打印审批表，至校办盖章 

并领取河海大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

 

代理机构/发明人向国家版权局提交 

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文件， 

向成果科提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原件 

 

科技处成果科办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信息登记入库 

 

科技处成果科办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归档， 

并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信息报送资产处办理无形资产入账 

 



 

 

 

注意事项： 

1、委托学校推荐的代理机构（纵横、经纬或苏高）办理软著登记申请，由代理机构

向成果科报送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原件，无需完成人办理；委托其他代理机构的，由

完成人及时向成果科报送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原件。 

2、代理机构/发明人向国家版权中心提交登记文件时，会提示填写验证码。代理机构

或完成人可在工作时间和成果科联系（办公电话：83787062），成果科核实著作权提

案审核通过后，方可提供验证码。 

3、本科生或研究生为第一完成人的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，需要在系统上传签字后的

承诺书扫描件。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承诺书格式不一样，请从科研系统或科技处网站下

载相应的表格。 

4、本科生为第一完成人的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，

承诺书需经过教务处审核同意。可申请加入教务

处的 QQ 群，便于联系咨询。 

 


